附件一
环境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内容及分值

	分     类
	序号
	考  核  内  容
	分值

	环境质量
（20分）
	1
	地表水环境质量
	12

	
	2
	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
	3

	
	3
	城市环境空气质量
	5

	污染物总量减排（15分）
	4
	总量减排完成情况
	15

	环境综合整治
（12分）
	5
	重点流域区域环境综合整治任务完成情况
	12

	国家重点流域
水污染防治规划项目完成情况
（7分）
	6
	规划项目完成率
	7

	杜绝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和大规模群体上访事件的发生，实现辐射事故零发生率
（13分）
	7
	杜绝发生重大水、气、危险废物环境污染事故
	4

	
	8
	杜绝大规模群体上访事件发生
	4

	
	9
	实现辐射事故零发生率
	5

	年度其他环保目标任务（33分）
	10
	产业聚集区规划环评
	7

	
	11
	机动车尾气年检检测率
	2

	
	12
	清洁生产审核
	2

	
	13
	创建省级环境优美小城镇
	2

	
	14
	生态市（县）建设年度任务
	4

	
	15
	环境执法和秸秆禁烧工作
	2

	
	16
	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或医废处置中心建设
	2

	
	17
	完成挂牌督办、环保“黑名单”和环保行政执法督办整改任务
	2

	
	18
	足额征收排污费
	4

	
	19
	辖区内环境监察机构规范化建设
	2

	
	20
	市级环境辐射机构规范化建设
	2

	
	21
	市级环境宣教机构规范化建设
	2

	合   计
	
	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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